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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行
政
院
原
子
能
委
員
會
主
委
謝
曉
星
去
年
十

月
被
媒
體
爆
料
涉
及
職
場
性
騷
擾
�
不
僅
上
班

找
女
祕
書
喝
咖
啡
�
還
言
語
霸
凌
下
屬
�
行
政

院
調
查
結
果
十
日
出
爐
�
認
定
謝
曉
星
對
女
性

部
屬
的
言
行
成
立
性
別
歧
視
及
敵
意
工
作
環
境

之
性
別
騷
擾
�
決
定
免
職
處
分
；
而
謝
曉
星
得

知
調
查
結
果
後
�
也
隨
即
請
辭
�

　

謝
曉
星
遭
指
控
對
秘
書
性
騷
擾
�
以
及
上
班

時
間
帶
女
秘
書
上
咖
啡
廳
等
�
當
時
被
媒
體
追

問
是
否
不
妥
�
回
應
﹁
我
不
認
為
﹂
�
﹁
一
切

都
是
為
了
公
務
�
我
覺
得
沒
有
什
麼
﹂
�
謝
曉

星
說
�
他
對
助
理
沒
有
不
好
言
詞
�
頂
多
只
有

領
導
對
一
級
主
管
的
要
求
�
對
於
助
理
﹁
愛
護

都
來
不
及
了
�
怎
麼
會
這
樣
？
﹂

　

行
政
院
表
示
�
某
週
刊
去
年
十
月
報
導
原
能

會
主
委
謝
曉
星
涉
性
騷
擾
女
部
屬
後
�
院
長
蘇

貞
昌
立
即
指
示
由
李
孟
諺
秘
書
長
召
集
組
成
專

案
小
組
�
歷
經
三
個
月
約
詢
原
能
會
相
關
職
員

十
五
人
及
被
調
查
人
謝
曉
星
�
專
案
小
組
一
致

通
過
認
定
謝
曉
星
言
行
的
確
違
反
性
平
法
�

　

專
案
小
組
認
定
�
謝
曉
星
對
秘
書
或
機
要
之

選
任
以
及
對
部
屬
工
作
配
置
及
請
假
之
對
待
�

因
性
別
而
有
不
當
之
差
別
待
遇
；
另
於
選
任
秘

書
或
機
要
人
員
之
標
準
及
進
行
面
試
時
�
關
注

受
僱
者
身
高
�
年
齡
�
外
貌
�
星
座
�
血
型
及

家
庭
或
婚
育
情
況
等
無
關
工
作
能
力
之
私
人
問

題
�
成
立
性
別
工
作
平
等
法
第
七
條
之
性
別
歧

視
�

　

專
案
小
組
指
出
�
謝
曉
星
對
部
分
女
性
部
屬

有
緊
盯
注
視
�
過
度
接
近
或
肢
體
接
觸
�
以
及

評
論
女
性
部
屬
之
身
材
�
化
妝
或
衣
著
打
扮
等

言
行
�
構
成
性
別
工
作
平
等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
項
規
定
要
件
�
成
立
敵
意
性
工
作
環
境
之
性
別

騷
擾
�

　

行
政
院
強
調
�
蘇
貞
昌
認
為
謝
曉
星
主
委
違

反
性
平
之
不
當
言
行
�
影
響
公
部
門
之
聲
譽
�

有
負
人
民
之
信
賴
付
託
�
情
節
重
大
�
已
不
適

任
主
委
之
職
務
�
即
日
起
免
職
�
而
謝
曉
星
在

得
知
本
案
調
查
結
果
後
�
立
即
表
示
請
辭
主
委

職
務
�

　

原
能
會
表
示
�
正
通
盤
檢
討
性
騷
擾
申
訴
調

查
處
理
要
點
�
以
健
全
內
外
部
申
訴
管
道
�
未

來
也
會
將
性
別
平
等
教
育
訓
練
列
為
重
點
�
強

化
內
部
性
別
平
等
觀
念
�

A3 論文案 余正煌律師列33處抄襲
A4 通膨罩頂 實質薪資連2年負成長

美售我百枚AIM-9X飛彈
強化F-16制空能力 採購金額近24億 2030年底前全數抵台

　

記
者
王
誌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 
 

國
防
部
十
日
公
告
﹁
Ｆ─

十
六
型
機

制
空
武
器
﹂
採
購
案
�
內
容
是
美
方
先

前
同
意
出
售
給
台
灣
的
一
百
枚
﹁
Ａ
Ｉ

Ｍ─

九
Ｘ
﹂
響
尾
蛇
空
對
空
飛
彈
�
四

套
戰
術
導
引
組
件
等
相
關
設
備
�
這
筆

軍
事
採
購
案
金
額
近
廿
四
億
元
�
將
分

批
交
運
�
預
估
在
二
０
三
０
年
底
前
全

數
運
抵
台
灣
�
部
署
在
台
東
基
地
�

　

軍
方
消
息
指
出
�
國
防
部
公
告
由
駐

美
軍
事
代
表
團
與
美
國
在
台
協
會
簽
署

的
這
項
採
購
案
�
是
美
國
國
防
安
全
合

作
署
去
年
九
月
宣
布
的
對
台
三
項
軍
售

案
之
一
�

　

美
國
國
防
安
全
合
作
署
去
年
九
月
一

口
氣
宣
布
三
批
總
價
值
約
十
一
億
美
元

的
對
台
軍
售
案
�
包
括
一
百
枚
響
尾
蛇

飛
彈
�
六
十
枚
魚
叉
反
艦
飛
彈
�
以
及

監
視
雷
達
合
約
�
當
時
是
拜
登
政
府
上

任
以
來
第
六
度
對
台
軍
售
�

　

美
國
國
防
安
全
合
作
署
表
示
�
此
批

響
尾
蛇
飛
彈
有
助
台
灣
軍
隊
現
代
化
�

因
應
當
前
及
未
來
威
脅
�
台
灣
得
以
操

作
高
度
可
靠
並
有
效
的
武
器
系
統
�
在

需
要
時
提
升
作
戰
效
益
�
透
過
精
準
射

擊
空
中
目
標
�
對
抗
或
嚇
阻
侵
略
�

　

Ａ
Ｉ
Ｍ─

九
Ｘ
飛
彈
射
程
約
二
十
六

公
里
�
飛
行
速
度
達
二
點
五
馬
赫
︵
音

速
︶
�
能
增
加
空
戰
瞄
準
時
的
可
鎖
定

空
域
�
並
具
備
離
軸
發
射
攻
擊
等
能
力

�
戰
機
使
用
短
程
空
對
空
飛
彈
攻
擊
時

�
必
須
以
戰
術
動
作
維
持
敵
機
在
正
前

方
某
個
角
度
內
才
能
啟
動
攻
擊
�
但
Ａ

Ｉ
Ｍ─

九
Ｘ
則
不
必
�
即
使
敵
機
在
側

邊
�
也
一
樣
能
發
射
攻
擊
�
此
即
為
離

軸
發
射
攻
擊
能
力
�

傳陳建仁組閣、鄭文燦任副閣揆

　↑國防部公告美方將出售給台灣一百枚「ＡＩＭ─九Ｘ」響尾蛇

空對空飛彈，國軍十一日在新竹空軍基地進行春節加強戰備操演，

空軍第二戰術戰鬥機聯隊執行幻象二０００戰機起飛等演練，展現

空軍部隊堅實戰力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中央社）
春節戰備操演

　
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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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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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即
將
休
會
�
蔡
政
府
將
進

行
內
閣
改
組
�
台
北
政
壇
盛
傳
�
行

政
院
長
蘇
貞
昌
將
離
開
現
職
�
由
前

副
總
統
陳
建
仁
組
閣
�
副
院
長
職
務

由
卸
任
桃
園
市
長
的
鄭
文
燦
接
任
�

內
政
部
長
為
前
屏
東
縣
長
潘
孟
安
�

交
通
部
長
內
定
前
基
隆
市
長
林
右
昌

�
前
交
通
部
長
林
佳
龍
則
是
擔
任
總

統
府
秘
書
長
�

　

民
進
黨
九
合
一
大
選
慘
敗
後
�
內

閣
改
組
傳
聞
不
斷
�
儘
管
有
不
少
民

進
黨
民
代
要
求
行
政
院
長
蘇
貞
昌
下

台
�
甚
至
質
疑
他
是
敗
選
的
戰
犯
之

一
�
但
代
理
黨
主
席
陳
其
邁
依
舊
力

挺
�
由
於
陳
其
邁
的
英
系
背
景
�
有

管
道
直
達
天
聽
�
一
度
被
外
界
認
為

代
表
蔡
英
文
的
態
度
�

　

不
過
�
由
於
民
進
黨
接
連
在
嘉
義

市
長
選
舉
�
台
北
市
立
委
補
選
受
挫

�
黨
內
究
責
聲
音
不
斷
�
外
界
認
為

除
林
智
堅
論
文
案
�
台
南
市
議
長
選

舉
黑
金
和
新
竹
市
棒
球
場
弊
案
之
外

�
行
政
團
隊
也
應
被
檢
討
�
倘
若
內

閣
改
組
幅
度
太
小
恐
無
法
回
應
黨
內

和
民
眾
對
改
革
的
期
待
�

　

近
來
台
北
政
壇
傳
出
�
由
於
賴
清

德
即
將
掌
握
黨
務
�
蔡
英
文
能
主
導

的
�
只
有
憲
法
規
定
的
國
防
�
外
交

和
兩
岸
�
以
及
這
次
的
內
閣
改
組
�

外
界
也
盛
傳
�
閣
揆
職
務
將
由
蔡
英

文
信
得
過
的
前
副
總
統
陳
建
仁
出
面

組
閣
；
至
於
同
樣
深
受
蔡
信
賴
的
鄭

文
燦
�
由
於
受
到
桃
園
市
長
敗
選
�

台
大
論
文
抄
襲
影
響
�
這
次
擔
任
副

閣
揆
�
以
他
過
去
豐
富
的
地
方
執
政

經
驗
�
扮
演
輔
佐
陳
建
仁
的
關
鍵
角

色
�

　

至
於
在
新
北
市
長
選
戰
落
敗
的
林

佳
龍
�
由
於
有
交
通
部
長
和
台
中
市

長
的
豐
富
經
歷
�
又
是
派
系
正
國
會

的
掌
門
人
�
九
合
一
選
後
也
傳
出
和

賴
清
德
結
盟
�
極
有
可
能
出
任
總
統

府
秘
書
長
職
務
�
扮
演
府
院
黨
之
間

調
和
鼎
鼐
的
角
色
�

　

卸
任
屏
東
縣
長
的
潘
孟
安
�
身
為

民
進
黨
上
一
屆
執
政
的
縣
市
長
當
中

�
唯
一
輔
選
成
功
者
�
又
是
新
潮
流

要
角
�
和
賴
清
德
關
係
良
好
�
也
傳

出
將
接
任
掌
握
龐
大
資
源
的
內
政
部

長
�

　

而
身
為
正
國
會
要
角
的
基
隆
市
長

林
右
昌
�
八
年
基
隆
市
長
任
內
表
現

頗
受
黨
內
肯
定
�
雖
然
輔
選
蔡
適
應

接
棒
失
利
�
這
次
內
閣
改
組
接
掌
交

通
部
的
呼
聲
相
當
大
�
也
被
視
為
民

進
黨
接
班
梯
隊
的
明
日
之
星
�

政
院
認
定
性
騷 

原
能
會
主
委
免
職

台
南
正
副
議
長
賄
選
案

廉政會:羈押就停權3年

　

↑
台
南
市
議
長
邱
莉
莉

�
副
議
長
林
志
展
指
已
向

民
進
黨
中
央
自
請
停
止
黨

權
�
並
靜
待
民
進
黨
中
央

及
司
法
調
查
�

︵
記
者
林
雪
娟
攝
︶

　↑考試院十一日上午舉辦九十三週

年院慶活動，邀請外傳準閣揆的前副

總統暨中研院士陳建仁以「從防疫談

跨域合作與用人選才」為題，發表專

題演講。　　　　　（考試院提供）

邱莉莉、林志展自請停權 靜待調查

　

記
者
林
雪
娟
�
葉
進
耀
�
黃
翠
娟

／
台
南
�
台
北
報
導　

　

台
南
市
議
會
正
副
議
長
賄
選
案
重

創
民
進
黨
形
象
�
民
進
黨
廉
政
委
員

會
十
一
日
晚
間
開
會
決
議
�
議
長
邱

莉
莉
�
副
議
長
林
志
展
一
旦
遭
羈
押

就
停
權
三
年
�
若
涉
案
情
節
更
嚴
重

則
處
分
也
會
更
嚴
厲
�
不
過
�
邱
莉

莉
�
林
志
展
在
會
前
已
向
黨
中
央
自

請
停
權
�
靜
待
司
法
調
查
�

 
 

另
�
該
案
關
鍵
人
物
議
員
李
文
俊

被
台
南
地
方
法
院
裁
定
無
保
釋
放
�

經
檢
察
官
抗
告
成
功
�
台
南
高
分
院

昨
日
裁
定
撤
銷
發
回
地
院
重
裁
�
另

一
位
被
羈
押
的
林
士
傑
提
抗
告
的
部

分
�
法
院
則
予
以
駁
回
�

 
 

邱
莉
莉
�
林
志
展
昨
在
議
會
澄
清

�
此
次
正
副
議
長
選
舉
�
他
們
並
未

涉
及
暴
力
�
也
沒
有
賄
選
�
更
沒
有

任
何
利
益
交
換
�
然
而
�
外
界
爭
議

大
�
在
司
法
調
查
結
果
前
�
他
們
九

日
已
向
民
進
黨
中
央
自
請
停
止
黨
權

�
並
靜
待
黨
中
央
及
司
法
調
查
�
也

親
自
出
席
廉
政
會
說
明
�

 
 

針
對
外
界
﹁
賄
聲
賄
影
﹂
台
南
光

電
利
益
�
邱
莉
莉
表
示
�
她
從
議
會

調
閱
許
多
有
關
光
電
資
料
屆
時
就
會

清
楚
知
道
究
竟
是
誰
在
議
會
主
導
光

電
事
情
�
光
電
設
置
大
部
分
在
海
線

�
並
非
其
選
區
�
她
只
有
在
部
分
業

者
施
工
時
�
因
影
響
附
近
居
民
環
境

產
生
爭
議
時
協
助
協
調
�
但
她
並
未

實
際
參
與
光
電
產
業
任
何
工
程
和
作

業
�

 
 

邱
�
林
兩
人
強
調
�
將
靜
待
司
法

調
查
�
也
希
望
儘
速
水
落
石
出
�
讓

真
相
大
白
�
這
段
期
間
也
希
望
不
要

因
此
影
響
到
預
算
和
法
案
審
查
�

 
 

廉
政
會
表
示
�
依
廉
政
條
例
的
規

定
並
不
因
兩
人
自
行
停
權
而
停
止
調

查
�
雖
然
司
法
仍
在
調
查

中
�
但
已
嚴
重
影
響
黨
的

聲
譽
�
廉
政
會
決
議
未
來

司
法
調
查
審
判
過
程
中
�

若
有
證
據
顯
示
其
涉
入
不

法
行
為
被
裁
定
羈
押
時
�

將
爰
前
例
予
以
停
權
三
年

處
分
�
若
未
來
有
比
上
述

更
嚴
重
之
情
節
發
生
�
廉

政
會
仍
將
會
依
照
廉
政
條

例
之
規
定
再
行
進
行
調
查

與
更
嚴
厲
之
處
分
�


